靜宜大學訪問學者聘任辦法

民國97年01月0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 為增進本校與國內外其他大學校院及研究單位之學術交流，特訂定靜宜大學訪問學者聘任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第2條 受邀請之訪問學者應為相當於助理教授職級以上之學者。

第3條 本校系、所、中心、室得依實際需要，聘請訪問學者至本校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，所聘訪問學者名額不佔所屬系、所、中心、室之教師員額編制。

第4條 訪問學者之聘任，應先經系務會議確認其聘期、教學、研究及相關義務，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；聘期超過六個月者，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所定之程序辦理。

第五條  邀請訪問學者，應先申請校外有關之獎補助，以支應訪問學者於訪問期間之各項費用。若未獲全額獎補助，本校則依訪問期間酌情補助：

一、訪問期間十四天以下者：得按日補助，每日最高新台幣3,125元。必要時得另行全部或部分補助機票。

二、訪問期間超過十四天者：得依所聘職級之月薪，按實際訪問日數之比例補助。必要時得另行全部或部分補助機票。

全校聘任訪問學者之年度整體補助經費，由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編列之。

第六條  訪問期間超過十四天之訪問學者，其薪級及年資採計，得比照本校之專任教師辦理。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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